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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潘瓊文
電話：(04)7531888
電子信箱：e630027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廣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國字第11301612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內政部鑑於「0403花蓮地震」餘震不斷且颱風季節將屆，

請各校強化落實各項防救災整備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3年4月29日府授消管字第113015854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請各單位依下列防救災整備工作事項配合辦理：

(一)考量連日地震導致土石鬆軟，未來如再遇強降雨，易造

成土砂災害，請確實儘早啟動預防性疏散、收容及各項

緊急應變作業。

(二)另地表土石因餘震鬆動，恐因山崩落石而致災，請持續

應用多元管道提醒師生如非必要避免進入山區活動，並

將巡視巡檢日常化並注意安全。

三、本縣雖未有離島及易成孤島地區，惟仍需提醒師生應常備

「緊急避難包」，並放置3天份不易腐爛的食物、飲用水及

生活必需品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001284

■■■■■■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5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